期貨信託事業暨期貨經理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
「附錄  疑似洗錢、資恐或武擴交易態樣」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附錄  疑似洗錢、資恐或武擴交易態樣
	附錄  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
	增列資恐、資助武擴類態樣，爰調整附錄名稱。


	修正態樣
	現行態樣
	說明

	一、與客戶帳戶有關者
	一、與客戶帳戶有關者
	

	(三)申請者企圖向從業人員行賄、威脅或以其他行為，意圖使申請表格內容不完整或促使從業人員接受不完整或錯誤之資訊，或對公司遵循政府報告要求、公司系統或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政策和控管表現出不尋常的關切。
	(三)申請者企圖向從業人員行賄或威脅，意圖使申請表格內容不完整或促使從業人員接受不完整或錯誤之資訊。
	參酌FATF證券業風險基礎方法指引附錄B證券相關之可疑活動樣態IV.與客戶盡職調查以及與客戶互動有關之可疑態樣14.客戶對公司遵循政府報告要求、公司系統或公司洗錢防制與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政策和控管表現出不尋常的關切之規定及配合業者實務作業修訂，增訂「或以其他行為」及「或對公司遵循政府報告要求、公司系統或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政策和控管表現出不尋常的關切。」等文字。

	(七)數個不同客戶之帳戶，均留存相同通訊方式(如地址、電話或電子郵件信箱等)做為聯絡資料，但依據個別留存資料（如姓名、年齡、居住地點、電話等），各客戶間並無明顯關係。
	(七)數個不同客戶之帳戶，均留存相同地址或電話做為聯絡資料，但依據個別留存資料（如姓名、年齡、居住地點、電話等），各客戶間並無明顯關係。
	參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107年度辦理期貨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專案檢查意見，將態樣(七)修增訂為「相同通訊方式(如地址、電話或電子郵件信箱等)」等文字，以落實交易之持續監控作業。

	本款刪除
	(二十)客戶、代理人或實質受益人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外國政府所提供之恐怖分子或團體；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組織；或交易資金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或資恐有關聯者。
	一、本款態樣前段移列至第四點第(一)款。
二、本款態樣後段「或交易資金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或資恐有關聯者。」移至第四點第(二)款其他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或資恐有關聯者。

	(二十)知悉客戶已被其他金融機構拒絕或其客戶身分已被終止。
	
	一、本款新增。

二、參酌FATF證券業風險基礎方法指引附錄B證券相關之可疑活動樣態IV.與客戶盡職調查以及與客戶互動有關之可疑態樣8.客戶已被其他金融服務公司拒絕或其客戶身分已被終止之規定訂定。

	二、與交易有關者
	二、與交易有關者
	

	(一)基金
	(一)基金
	

	5、電視、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等媒體即時報導之特殊重大案件，該涉案人在本公司所為基金之申購、買回等交易，或知悉客戶疑似涉及特殊重大案件，且交易顯屬異常者。
	5、電視、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等媒體即時報導之特殊重大案件，該涉案人在本公司所為基金之申購、買回等交易，且交易顯屬異常者。
	參酌FATF證券業風險基礎方法指引附錄B證券相關之可疑活動樣態IV.與客戶盡職調查以及與客戶互動有關之可疑態樣16.執法部門或監管機構已就某客戶和／或他在證券公司的帳戶發出傳票和/或凍結函之規定修訂，增訂「或知悉客戶疑似涉及特殊重大案件」等文字

	(二)全權委託期貨交易
	(二)全權委託期貨交易
	

	4、電視、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等媒體即時報導之特殊重大案件，該涉案人與本公司簽訂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或知悉客戶疑似涉及特殊重大案件，且顯屬異常者。
	4、電視、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等媒體即時報導之特殊重大案件，該涉案人與本公司簽訂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且顯屬異常者。
	參酌FATF證券業風險基礎方法指引附錄B證券相關之可疑活動樣態IV.與客戶盡職調查以及與客戶互動有關之可疑態樣16.執法部門或監管機構已就某客戶和／或他在證券公司的帳戶發出傳票和/或凍結函之規定修訂，增訂「或知悉客戶疑似涉及特殊重大案件」等文字

	四、與資恐有關者
	
	本點新增

	(一)客戶、代理人或實質受益人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所提供之恐怖活動或資恐相關個人、法人或團體；或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組織者。
	
	一、本款新增。
二、將第一點第二十款前段移列至本款。金管會函轉資恐類對象包括外國政府及國際組織公告制裁或追查之資恐個人、法人或恐怖分子、團體，故名單則敘明包括資恐相關個人、法人或團體，並酌修正部分文字。原條文後段「或交易資金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或資恐有關聯者。」

	(二)其他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或資恐有關聯者。
	
	一、本款新增。

二、將第一點第二十款後段「或交易資金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或資恐有關聯者。」移列至本款，並調整文字。

	五、與資助武擴有關者
	
	本點新增

	(一)客戶、代理人或實質受益人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所提供之資助武擴目標性金融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或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資助武擴者。
	
	一、本款新增。

二、為利強化疑似資助武擴活動之辨識，新增本款態樣。

	(二)其他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資助武擴有關聯者。
	
	一、本款新增。

二、為利強化疑似資助武擴活動之辨識，參酌第四點第(二)款增本款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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